
山西省灯塔慈善救助基金会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 

（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为贯彻理事会决议及上级主管部门的会议或指示精

神，使基金会的各项工作在集体领导下高效、规范化地运

行，灯塔基金会特设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制度。 

第一条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为灯塔基金会理事会

授权的日常工作的决策、执行和管理机构； 

第二条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秘书长负责召集并

主持。秘书长因故不能主持会议的，应指定一名副秘书长

代其主持会议。 

第三条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由理事长、秘书长、

副秘书长、党支部书记组成，党支部副书记、秘书长助理

列席会议。 

第四条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一般每月召开一次，

于每月末最后星期五上午召开；遇突发事件或重大事项，

秘书长可临时召集会议。 

第五条  按照章程和基金会制度规定，秘书长和分管副

秘书长职权范围内能够决定的问题，不提交办公会议讨

论。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主要研究和决定如下事项： 



一、理事会决议及上级主管部门会议或指示精神的贯

彻与落实。 

二、基金会年度、月度工作的安排与落实。 

三、基金会内部工作制度的制定与落实。 

四、基金会资金管理方面的问题 

1.100 万－1000万元资金的使用、救助和投资的拨

出； 

2.理事会同意范围内的资产增值。 

五、救助工作日常管理方面的问题 

1.专项基金或救助项目立项的审定； 

2.对外合作协议的审定； 

3.救助项目的实施与检查； 

     4.其他重要问题讨论和决定。 

六、人事方面的问题 

1.管理部门和救助项目负责人的聘用或解聘； 

     2.内部工作责任制的审定和人员奖惩的审定。 

七、机构与人员的调整 

1.内部机构的调整； 

     2.人员的调整与配备。 

八、审批专项基金的设立及专项基金的结项。 

九、涉及《民政部直管社会组织重大事项报告管理暂

行办法》的相关事项。 



十、其他应由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研究和决定的

事项。 

第六条  理事长、秘书长办公会议须有会议纪要。会议

成员必须认真行使职权，遵守保密纪律，维护班子成员的

团结；有关会议议题、会议讨论情况，会议作出的决定、

决议和会议记录，属于保密范畴的，与会人员要严格遵守

保密纪律。 

第七条  本制度自灯塔基金会第二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后施行。 

 


